
漳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

开展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工作的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，建立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

整机制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切实保障行政管理相对

人的合法权利，根据《漳平市司法局关于开展行政裁量基准动

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漳司〔2021〕2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局实际，现就关于开展全面梳理和动态调整行政裁量基准工

作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行政裁量基准的界定及动态调整范围

（-）界定:本实施方案中所称行政裁量基准是指根据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以及行政裁量权使用规则，针对行政执法行为制定

的行政裁量基准。

（二）动态调整范围: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要根据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以及行政裁量权适用规则，针对各自职

责涉及的行政执法行为制定的行政裁量基准进行全面梳理和

动态调整。

二、行政裁量基准调整原则

1.认真进行评估。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要全面对适

用规则、裁量基准的实施情况以及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情况进

行评估，对实施以来达到行政管理效果的情形予以保留，对实

施效果不好、达不到行政管理目的的及时进行修订、调整、完

善，并向市政府和龙岩住建局报告评估情况。



2.做好对ロ衔接。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要做好与龙

岩住建局对应科室（单位）的对口衔接，对龙岩住建局已制定

公布裁量基准的，应当直接适用，并在不与龙岩住建局规定冲

突的前提下，能够细化和量化的尽量予以进一步细化、量化.

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对各自已经制定的裁量基准应及时

与龙岩住建局最新裁量基准进行比对，裁量基准不一致的，应

当根据龙岩住建局最新裁量基准和本市实际具体情况进行修

订并重新公布，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认为不予适用龙岩

住建局的裁量基准的，应当充分说明理由。龙岩住建局尚未制

定裁量基准的，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可以先行制定裁量

基准。以上工作要形成书面材料及时汇总法规股。

3.及时制定调整。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应当根据机

构改革以及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立、改、废情况和我局权责清

单，结合龙岩住建局行政裁量基准调整情况和局各股室（单位）

各自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及时制定并动态调整相应的行政裁量

基准，不断规范裁量范围、种类、幅度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成立领导小组（2021 年 8 月）

我局成立局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工作领导小组，陈巧玲

局长任组长，林志坚副局长、陈建初副局长、林昌华副局长、

王培龙总工程师、赖传龙人防办主任任副组长，局机关各股室、

下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，办公室挂靠法规股。

领导小组职责分工:



领导小组要全面掌握我局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工作情

况提出阶段性、指导性的工作意见，解决工作中的困难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我局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工作进行协调。

领导小组成员的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作为行政裁量

基准动态调整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确保各自涉及的行政裁量基

准调整及时、制定科学、程序正当、执行正确，要及时报送相

关材料。要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漳平市司法局等部门要求和工

作部署，加强对各自涉及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学习，促使各

自股室（单位）行政执法人员熟练掌握、准确运用，保障合法、

合理行使行政裁量权，要及时总结，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

题，做好漳平市司法局等部门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，确保行政

裁量急转动态调整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全面开展阶段（2021 年 8-10 月）

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要扎实做好全面梳理和动态调

整各自涉及的行政裁量基准工作。

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应在各自梳理和对照龙岩住建

局最新发布的行政裁量基准文件的基础上，全面梳理、确定各

自行政裁量基准的事项，制定裁量标准，及时报领导小组办公

室备案。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在开展全面梳理和动态调

整行政裁量基准工作时，应对运用范围、行使条件、裁量幅度

和实施种类以及时限等，进行合理细化和分解，作出科学、准

确、详细的规定。

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要做好裁量基准公布工作，要



建立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制度，规范行使裁量权，并在行政裁量

基准调整后，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规范实施阶段（2021 年 11 月以后）

严格执行行政裁量基准。局机关各股室、局属各单位应当

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行政裁量基准作出行政执法决定，

并在决定文书中对裁量权的适用作出说明，确保裁量得当。

四、确保工作落实

开展行政裁量基准全面梳理及动态调整工作，专业性强、

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此项工作的材料报送、工作开展和基准公示

等情况被市司法局纳入市直行政执法部门 2021 年度依法行政

绩效管理考核范围。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

要不断完善工作机制，要明确指定各自科室（单位）负责该项

工作责任人员，确保调整及时、制定科学、程序正当、执行正

确。

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各单位要将各自开展行政裁量基准

动态调整工作情况的总结及统计表（见附件）于 2021 年 11

月 5 日前汇总至法规股。



附件

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情况统计表

单位：（签章） 联系人： 电话：

单位名称

本部门执行的行政

裁量基准及相关制度

文件名称（含文号）

文件制定时间
文件修订

时间

调整情况

是否调整

调整涉及的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个数

调整涉及的事项个数

调整后的基准个数

行政裁量基准

执行情况

注：主要指是否开展了相关检查、是否纳入

本系统案件（行为）审查的范畴等。

备 注 填写内容多可另附页


